
嘉義縣番路鄉公墓辦理生命紀念園區遷葬優惠辦法 

                            107年 11月 12日嘉番鄉民字第 1070012001號令訂定發布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殯葬管理條例第三十條、三十一條及第四十一條規定辦理。 

第二條 為辦理傳統公墓更新、改善公墓景觀、提升民眾生活品質及落實骨骸起

掘後應存放於骨灰（骸）存放設施之政策、獎勵本鄉公墓禁葬區墓主(相

關人)配合墓地更新政策，儘速辦理遷葬，特訂定本辦法。 

第三條 本辦法適用於本鄉劃定公墓禁葬區，其遷葬期間、地點及範圍依本所公

告定之。 

第四條 凡符合前條之規定期間、地點及範圍內至本所辦理墳墓認領登記，並自

行完成遷葬起掘有案者，俟本鄉生命紀念園區竣工啟用，可申請減免納

骨灰（骸）櫃位使用費(一般區)或環保多元葬區全額減免優惠(期限最

長得延至本所代為遷葬安置為止)。 

第五條 辦理遷葬民眾若同時符合本辦法優惠減免規定及本鄉訂定之殯葬設施

管理自治條例相關優惠減免規定者，僅可擇一適用一項優惠規定。 

第六條 遷葬範圍內之墳墓所有人、關係人、管理人於遷葬期限內，請攜帶身分

證、印章及亡者除戶證明或可資證明兩者關係之文件，至鄉公所辦理申

請登記。 

第七條 本所派員勘查存證後發給起堀許可，墳墓所有人擇期辦理起掘後可將先  

人骨骸暫厝於本所設置之墓區暫置所，俟本鄉生命紀念園區竣工啟用

後，由申請人持證明書至本所辦理申購櫃位或多元環保葬手續，依本辦

法第四條規定給予減免。 

第八條 遷葬期限屆滿未遷葬之墳墓，視為無主墳墓，由本所代為遷葬安置，家

屬不得異議。 

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